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系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115年 4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16:00 

地點：醫學館 2樓 225演講廳 

主席：楊主任智傑                                紀錄:胡冠瑩 

出席：楊懷哲委員、張原翊委員、兵岳忻委員、梁仁峯委員、白雅美

委員、林邑璁委員、張世慶委員(林憶柔代)、陳怡仁委員(何

積泓老師代)、李威儒委員、陳志強委員(何翊芯老師代)、紀

乃方委員、凌憬峯委員、黃志賢委員(黃奕燊老師代)、高崇蘭

委員(簡辰伃代)、林祐霆委員、李怡姿委員、陳娟瑜委員(潘

文驥老師代)、楊秀儀委員、傅毓秀委員(彭淑婷老師代)、嚴

錦城委員、林惠菁委員、嵇達德委員、潘文驥委員、甘致群

委員、楊令瑀委員、雷文玫委員、阮琪昌委員、胡凱捷委員

(學生代表)  

請假：王署君委員、楊盈盈委員、張瑞文委員、謝忱希委員、曹玄明

委員、周康茹委員、林佩玉委員、戴世光委員、吳博貴委

員、陳亮恭委員、徐嘉琳委員、許翱麟委員、周穎政委員、

林志慶委員、鄭浩民委員 

 

會議報告：系務重要事項報告。 

 

壹、 提案討論：  

案由一：擬請備查本系「醫師工程師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 

說   明： 

一. 為配合交大校區微積分教學小組之開課規範，擬將「微積

分(一)」、「微積分(二)」更名為「微積分甲(一)」、「微積分

甲(二)」，以避免學生於選課時產生混淆，並確保其能正確

選課。 

二. 擬備查之「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

如【附件一】。 

三. 本案經 115.4.7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四. 修訂內容對照表如下： 

序號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五 (一)基礎科學必修 

微積分(一)【4學分】 

微積分(二)【4學分】 
 

(一)基礎科學必修 

微積分甲(一)【4學分】
註 9 

微積分甲(二)【4學分】
註 9 

 



註 9  微積分(一)、微積分(二)，

自 115學年度起更名為微

積分甲(一)、微積分甲

(二)。 

 

決  議：通過，法規詳見【附件一】。 

 

案由二：擬修訂本系實習辦法第七條，針對「國外知名教學醫院」

建立明確定義。 

說   明： 

一、 依循學校教務處對海外實習之規範，將定義國外實習機

構：海外學校(或研究機構）須符合 QS、THE、U.S. News

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0名，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公告

之國外研習機構 (以上皆不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不在此

列)，如遇特殊個案，將另案討論之。 

二、 建議於本系臨床實習辦法，增訂有關偏鄉實習機構及相關

實習措施之規範。 

三、 有關國外偏鄉或熱帶醫學實習將另案討論之。 

四、 本案先行提請討論，相關規範之正式決議，仍須提送 115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08Ch9OiEEJcuBlUgnNmtxh_W7nE6ao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08Ch9OiEEJcuBlUgnNmtxh_W7nE6aou/view?usp=sharing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學生選修課程施行細則 
 

108 年 11 月 04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05 月 05 日教學發展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3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4 月 9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10 月 19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 年 3 月 29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 年 5 月 31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1 年 10 月 25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6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2 年 3 月 28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4 月 18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3 年 4 月 2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5 月 10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3 年 10 月 15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0 月 21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4 年 3 月 31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4 月 25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4 年 10 月 14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11 月 21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115 年 4 月 7 日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5 年 4 月 24 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一、 必須修習醫學人文與社會領域課程共 12 學分，包含必修 8 學分（醫學人文導

論 2 學分、醫學人文的實踐 2 學分、醫事法律 1 學分、醫療與社會人文 2 學

分、臨床倫理 1 學分）、以及醫學倫理類課程必選至少 2 學分、醫學人文類課

程必選至少 2 學分。 

二、 同一科目講授部分未修習之前，不得修習實驗課程。 

三、 新生抵免學分應於進入本學系第一學期，本校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為原則；

已修畢但不及格之科目，不予受理。所有科目之抵免申請以一次為限，未通

過抵免之科目不得再行申請。 

四、 本組學生大學前二年在交大校區修讀基礎學科與電資專業課程，大三回到陽

明校區修讀醫學專業課程。學生必須修完一至四年級之所有課程並考試及格，

且取得系規定之英文能力檢定證明註 1後，方能修習第五年之課程。 

五、 本組學生一、二年級修習課程列表如下： 

(一)基礎科學必修 備註說明 

微積分甲(一)【4 學分】註 9 暑修或榮譽班 

微積分甲(二)【4 學分】註 9  

物理(一) 【4 學分】 榮譽班 

化學(一) 【3 學分】 電機系 

化學(二) 【3 學分】註 7 電機系 

普通生物學(一) 【3 學分】 生物教學小組 

普通生物學(二) 【3 學分】註 7 生物教學小組 

普通生物學實驗【1 學分】 生物教學小組 

(二) 電資必修科目 備註說明（課程模組三選一） 

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3 學分】註 2 共同必修 

附件一 



線性代數【3 學分】 

邏輯設計【3 學分】 電機模組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學分】註 2 

微分方程【3 學分】 

電子學(一)【3 學分】 

電子實驗(一)【2 學分】 

訊號與系統【3 學分】 

資料結構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學

分】 
資訊工程模組 

演算法概論【3 學分】 

數位電路設計【3 學分】 

作業系統概論【3 學分】 

計算機組織【3 學分】 

基礎程式設計【0 學分】 

邏輯設計【3 學分】  電資模組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 學分】註 2 

微分方程【3 學分】 

電子學(一)【3 學分】 

電子實驗(一)【2 學分】 

(三) 電資專業選修 備註說明 

電路學【3 學分】 1. 電資必修科目與電資專業選修

學分數合計至少 25 學分（不可

重複選修已被列入該模組之必

修課程） 

2. 電機工程學系之特色領域課程、

資訊工程學系之主題學程選修

合計不得超過 3 個領域/主題課

程 

電磁學【3 學分】 

訊號與系統【3 學分】 

資料結構與物件導向程式設計【3學分】 

演算法概論【3學分】 

作業系統概論【3 學分】 

計算機組織【3 學分】 

機率【3 學分】 

機器學習概論與實作【3 學分】 

健康照護數位轉型講座【2 學分】 

離散數學【3 學分】 

電機工程學系之特色領域課程 

資訊工程學系之主題學程 

醫學系智慧健康照護跨域學程之 

資工系選修課程 

生醫感測器概論【3 學分】註 8 

CMOS 積體電路導論【3 學分】註 8 

(四) 醫學必修科目 備註說明 



生物化學 【4 學分】 陽明校區遠距 

生物化學實驗 【1 學分】 陽明校區上課 

公共衛生概論【1 學分】 陽明校區遠距 

微生物及免疫學【4 學分】 陽明校區遠距 

醫學人文導論【2 學分】 陽明校區遠距 

醫學人文的實踐【2 學分】 陽明校區暑期 

醫學人文與倫理領域【2學分】 
醫學倫理類 

陽明校區遠距 

醫學人文與倫理領域【2學分】 
醫學人文類 

陽明校區遠距 

心靈成長一二三四【1 學分】 導師時間，共 4 學分 

生物統計學【2 學分】註 6 陽明校區遠距 

流行病學【2 學分】
註 6 陽明校區遠距 

(五)醫師工程師專題研究：必修 2 學分，分別於二年級下學期與三年級上 

學期各修讀 1 學分(109-112 學年度入學適用)。 

醫師工程師專題研究(一) (二)：必修 2 學分，分別於二年級上、下學期

各修讀 1 學分;醫師工程師專題研究(三)：選修 1 學分，三年級上學期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六)通識課程 24 學分註 3：含核心或校基本素養通識課程共 16 學分（必選 

心理學概論）、跨院基本素養通識 6 學分、外語課程 2 學分。(109 

學年度入學適用) 

(七)自 110 學年度起，本校核心課程及語言與溝通課程依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共同課程通則辦法實施，但其中領域課程至少應修習兩個領域，且 

必修心理學概論(自 111 學年度起更名為普通心理學)。 

六、 學生首次修習三、四年級課程，不得以任何形式衝堂修課。 

七、 學生修習三、四年級 PBL 整合課程，當學生整合課程有一部分不及格，經授

課單位及學系同意，可參加校內外暑修課程補修，或學生可選擇重修全學期

整合課程。若當學年總學分數二分之一以上(含)不及格者，則必須重修該年級

整合課程。學生重修整合課程時，其當學期之 PBL 小組討論課程必須全程參

與註 4。其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之科目，應計入當學期學分、成績，並得予重

複採計歷年總學分數及總平均成績，唯不得重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數。 

八、 三、四年級 PBL 整合課程係採用一學年區段式之學習課程，當學生在學年中

途休學後復學，其重修課程若屬連續性之整年課程，學生應予以重修，其重

複修習已修讀及格之科目，應計入當學期學分、成績，並得予重複採計歷年

總學分數及總平均成績，唯不得重複計入最低畢業學分數。 

九、 學生修習三、四年級 PBL 整合課程之全學年科目，其第一學期之學分及成



績均先予列計及登錄，並依本校學則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計算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全學年科目將該科目當學期原始成績及全學年平均成績（以該科目

全學年學分總數除各學期積分總數計）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註冊組以該科目

之全學年平均成績登錄其第二學期成績並重新登錄其第一學期成績（第一、

二學期學分數仍依原配置學分數列計）。 

十、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導入課程：自 8 月至 9 月底。 

(二)、第二階段：48 週核心實習訓練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9 月，除依排 

               定之核心實習訓練（包括內科 12 週，外科 12 週，婦產 

               科 6 週，小兒科 6 週，家庭醫學科 1 週，高齡醫學 1 週， 

               影像診斷學 4 週，精神科 2 週，神經內科 2 週，骨科 2  

               週），仍須修習其他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36 週臨床實習課程，含 6 週內科、4 週外科、2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2 週小兒科必修實習，4 週附醫實習，以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第一、二階段未修畢前，不得進入第三階段大六實習訓練課程。 

五、六年級之課程包含三階段：(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一)、第一階段：實習前預備課程：自 8 月至 10 月。 

(二)、第二階段：36 週核心實習訓練課程：自 10 月至隔年 6 月，包含核心

實習訓練（包括內科 8 週，外科 8 週，婦產科 4 週，小兒

科 4 週，影像診斷學 2 週，精神科 2 週，神經內科 2 週，

骨科 2 週）及臨床課程。 

(三)、第三階段：自 7 月至隔年 5 月，進階實習訓練 48 週，包括內科 10 週、

外科 8 週、急診 2 週、婦產科 2 週、小兒科 2 週、放射診

斷 2 週、家庭醫學科 2 週、高齡醫學科 2 週、自選科 6 週

及 12 週外調實習選修課程。 

十一、 學生應修之必修課程，除不及格重修外，均須修習本組自有之課程，不得

以本校其他系所或外校課程替代註 5。 

十二、 學生於修業期間如因特殊狀況，無法符合本施行細則之規定者，得向本  

學系主任提出申請，經系主任同意後，以個案處理。 

十三、 學生修畢並通過本組所規定之必修及必選修所有課程，將授予「醫學學士

學位」暨加註「電資雙專長」之畢業證書。 

十四、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施行細則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送系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註 1：醫學系「醫師工程師組」英文檢定標準：(1)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5

分（含）以上。(2)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79 分(含)以上。(3)雅思國

際英語測驗（IELTS）6級（含）以上。(4)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

級初試。(5)多益英語測驗（TOEIC）750 分（含）以上。(6)通過其它非本條

明列之各項英語認證者，得檢附證明文件，向語言學習與寫作中心申請個案

審查。 

註 2：若課程列為本校核心課程之基本素養或領域課程，則學生得將該課程認列

為核心課程學分數。 

註 3：通識課程學分之認定原則以「國立交通大學通識課程修習辦法」為依據，唯

外語課程之學分除外，以「國立陽明大學學生修讀英文課程及抵免準則」為

依據。 

註 4：學生重修整合課程，其當學期 PBL 小組討論課程之出席率需達九成，始能

取得 PBL平時考核成績。 

註 5：除本系醫學人文與社會領域課程及國考科目外，一、二年級必修課程學生得

自行確認學分數後修習本校他系課程，計算機概論得修習同等程度或進階

程式設計相關課程。校共同課程必修學分數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共同課程

通則辦法實施(依該入學年度規定適用）。 

註 6：自 112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改至二年級下學期修習。 

註 7：自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起改為選修。 

註 8：自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註 9：微積分(一)、微積分(二)，自 115 學年度起更名為微積分甲(一)、微積分甲

(二)。 

 


